债权债务三方转让协议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
联系邮箱：baihua@bjghrc.com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乙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联系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5号12幢1层
联系邮箱：jiangyuanchun@bjev.com.cn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丙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南环路1号 
联系邮箱：
法定代表人：王庆洲


[bookmark: _GoBack]【2019】年，甲方向乙方提供【C35DB项目后视镜】开发服务，签订《零部件开发合同》（合同编号：0904-PC-1903-021以下简称“原合同”）模具费分别为含税13%【292241.38】元（大写：【贰拾玖万贰仟贰佰肆拾壹元叁角捌分】人民币），开发服务及产品均已完成并交付验收，乙方已付【0】元，剩余应付含税13%【292241.38】元（大写：【贰拾玖万贰仟贰佰肆拾壹元叁角捌分】人民币）。甲、乙、丙三方均同意甲方将业务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
基于以上所述，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甲方将其在业务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并就权利义务转让的相关事宜，甲、乙、丙三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甲、乙、丙三方均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同意将其在业务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业务项下甲方的权利义务。
第2条甲、乙、丙三方均同意并确认，由于业务项下甲方履行行为发生的任何索赔、违约责任等法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法律责任。
第3条本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协议与原合同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第4条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以及因原合同产生的或与原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为北京。
第5条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第6条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盖章）：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